財產盤點標準作業流程圖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依盤點情形更正財產電腦資料並辦理補貼標籤及財產移動、報廢等程序





擬訂盤點計畫送核





完成





彙整盤點情形並作成紀錄陳奉校長核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財管人員會同會計室、


事務組進行實地盤點





各單位先行初盤





各單位於財產清冊註記盤點情形後交回財管人員





列印財產盤點清冊分送各單位

















擬定盤點計畫及盤點時程陳核








